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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5       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土木工程

PWSC(2004-05)19 47TF 沙頭角沙頭角沙頭角沙頭角、黃石、黃石、黃石、黃石、高流灣、高流灣、高流灣、高流灣、、、、

深涌及荔枝莊公眾碼頭深涌及荔枝莊公眾碼頭深涌及荔枝莊公眾碼頭深涌及荔枝莊公眾碼頭

重建工程重建工程重建工程重建工程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曾於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

會 2004年 4月 26日會議上，徵詢委員對沙頭角、黃石及高
流灣公眾碼頭重建工程的意見。

2.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6       公路公路公路公路

PWSC(2004-05)21 156TB 炮台山行人連接系統炮台山行人連接系統炮台山行人連接系統炮台山行人連接系統

3.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曾於 2004年 5月 24日將一份
有關擬議炮台山行人連接系統的資料文件送交立法會交

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參閱。

政府當局

4. 劉健儀議員提述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第 9段，詢
問政府當局如何評估擬建的行人連接系統對吸引更多行

人使用及減少在該區使用私家車的成效。運輸署總工程

師／香港 (下稱 “總工程師／香港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會密切監察行人連接系統啟用後的使用情況。政府當局

會實地點算使用連接系統的行人數目，並會根據運輸署

就進行交通統計而發出的《交通調查年報》，評估車輛

流量有所轉變的情況。劉議員認為，擬建的行人連接系

統對減少車輛流量的成效，可為日後研究類似工程計劃

時提供有用參考。因此，她建議政府當局亦應進行調查，

以確定該區乘客在使用交通工具方面的轉變，尤其是在

該區使用私家車及的士的人數會否減少。她要求政府當

局稍後向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整體評估結果。政府當局

答應此項要求。

5. 葉國謙議員預計，行人連接系統只會主要減少

往返英皇道 (主要來自炮台山地鐵站 )與炮台山半山的的
士數目。他又關注到，在行人連接系統施工期間，工程

對附近居民所造成的環境影響。路政署署長 (署理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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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商須實施各項紓減環境影響措施 (例如消減噪音及
減少塵土飛揚的情況 )，以控制施工期間對環境造成的影
響。政府當局亦會鼓勵承建商使用可循環再造的物料進

行臨時工程，以減少建築廢料的數量。路政署署長 (署理 )
又證實無需就擬建的升降機塔進行打樁工程。

6. 黃成智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以何

準則物色適合裝設附有類似設施的行人連接系統的地

點。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5(下稱 “首
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5”)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曾於2002年
就本港裝設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及升降機系統的概括準則

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在有關準則當中，當局所考慮提

供自動扶梯連接系統的地點，應為標高差距頗大，而且

整日均有穩定人流。當局亦會優先在該等可接駁鐵路車

站的地點裝設連接系統。黃議員詢問，除附近一帶的居

民外，會有多少乘客因擬建的連接系統而受惠。首席助

理秘書長 (運輸 )5答稱，炮台山區有多間學校，而位於擬
議行人連接系統疄鄰的兩間學校約 3 000名學生會使用此
項新設施。此項工程計劃獲得上述兩間學校的校方歡迎

及支持。

7.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PWSC(2004-05)22 75TI 上水至落馬洲支線落馬上水至落馬洲支線落馬上水至落馬洲支線落馬上水至落馬洲支線落馬

洲總站的公共運輸交匯洲總站的公共運輸交匯洲總站的公共運輸交匯洲總站的公共運輸交匯

處處處處

8.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曾於交通事務委員會轄下

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2004年5月 7日
會議上，徵詢委員對擬議上水至落馬洲支線落馬洲總站

的公共運輸交匯處 (下稱 “交匯處 ”)的意見。

9. 小組委員會主席劉健儀議員匯報，小組委員會

委員普遍支持興建擬議的交匯處。部分委員認為，鑒於

過境交通需求急劇增長，當局應提供一個面積較大的交

匯處，或預留土地供交匯處日後擴建之用。部分委員又

關注到，交匯處及附設的旅客接駁設施的設計容量未必

能夠應付日後的交通需求。

10. 陳偉業議員對政府當局未有因應小組委員會委

員於 2004年 5月 7日會議上所表關注而修訂擬議交匯處的
設計表示失望。陳議員指落馬洲管制站最近雖曾進行改

善工程以提高旅客處理量，但擠迫情況依然未獲紓緩。

他重申對擬建的交匯處面積過小的關注，並認為交匯處

實不足以應付預計日後乘客對交匯處設施的殷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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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別指出，高架行人通道的擬議設計過於狹窄。鑒於

部分乘客可能會利用這條行人通道作為集合點，預期在

周末及節日期間，行人通道會出現嚴重擠迫情況。環境

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運輸 )3(下稱 “副秘書長 (運輸 )3”)
回應時表示，落馬洲總站原本的設計並無交匯處。經考

慮委員的意見，當局把交匯處納入設計內，其面積亦由

原本建議的 3 500平方米增至 6 200平方米。當局亦已修訂
有關支線工程計劃的環境許可證，列明可在該處興建交

匯處，以及把每小時出入交匯處的公共交通車輛的最高

數目定為 304部，即相等於來回每方向每小時最多 2 360
名乘客。至於乘客接駁設施的流量問題，乘客流量最低

的一部分是高架行人通道。這條行人通道來回每方向每

小時可容許大約 6 000名乘客通過。

11. 政府當局所作回應未能令陳偉業議員信服。陳

議員認為，預計乘客不會在高架行人通道上等候是不切

實際的。副秘書長 (運輸 )3補充，政府當局會與九廣鐵路
公司 (下稱 “九鐵公司 ”)跟進，以便作出適當的安排，確保
高架行人通道上不會出現擠塞的情況。她指出，位於的

士停候處與巴士／公共小型巴士站之間的緊急疏散集合

地點，亦會在有需要時供乘客作等候區之用。

12. 陳偉業議員對此等擬議安排表示強烈不滿。他

指出，在落馬洲總站大樓人流反方向劃定一個地區作為

落馬洲總站的等候區，實屬不切實際的做法。朱幼麟議

員及劉健儀議員贊同陳議員的意見。副秘書長 (運輸 )3表
示，乘客亦可利用落馬洲總站大樓離境大堂和入境大堂

的等候區作為集合地點。她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會與

九鐵公司緊密合作，確保交匯處的人流順暢。她指出，

基於地點上的限制，交匯處目前的設計已是可提供的最

佳設計，應可提供最大的乘客人流處理量。

13. 副秘書長 (運輸 )3回應黃成智議員的問題時表
示，位於的士停候處與巴士／公共小型巴士站之間的等

候區可容納逾 800人。她又表示，位於落馬洲總站大樓內
的旅客流通區及擬建的交匯處均位於落馬洲總站禁區以

外。

14. 據劉健儀議員瞭解，政府當局須採取各項紓減

環境影響措施，包括就進行擬議交匯處工程計劃而造成

的濕地損失作出賠償，但她又察悉，元朗區議會及新田

鄉事委員會 (下稱 “鄉事委員會 ”)曾要求擴大交匯處以應
付更多人流。她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計劃在日後擴建擬議

交匯處。副秘書長 (運輸 )3回應時強調，該支線應是新過
境通道的主要交通工具，提供路面交通接載乘客到落馬

洲總站應僅視為連接該支線的輔助服務。使用路面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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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乘客可利用鄰近的落馬洲管制站的過境設施。副秘書

長 (運輸 )3又指出，擬建的交匯處已充分利用在現時情況
下可供使用的用地。任何進一步擴建或更改擬議交匯處

設計的建議不免會影響毗鄰的環境。當局將須進行額外

的環境影響評估，而此舉會延誤該支線的竣工日期。劉

議員指出，專利巴士不得進入落馬洲管制站，其他較次

要的交通工具 (如的士及綠色小型巴士等 )亦只可於午夜
至凌晨 6時 30分進入管制站。她認為政府當局應提供更多
過境交通工具，以供乘客選擇。鑒於管制站處於交通方

便的位置，她預計落馬洲總站及擬議交匯處將會極受歡

迎，而政府當局應密切監察有關設施啟用後的使用情

況。政府當局察悉劉議員的意見。

15. 譚耀宗議員表示民主建港聯盟 (下稱 “民建聯 ”)
的議員支持此項工程計劃。但他關注到，工程可能會對

通道沿路一帶造成噪音滋擾。副秘書長 (運輸 )3回應時表
示，該通道與最接近的鄉村相距約 100米。就此項工程計
劃進行的環境影響評估證實，擬議交匯處啟用後所產生

的噪音水平約為 62至 65分貝，遠低於法定的噪音限制。
至於鄉事委員會建議使用沿新田東面排水主渠而建的輔

助道路，作為連接擬議交匯處的車輛通道，副秘書長 (運
輸 )3表示，該輔助道路不符合公用道路的標準。政府當
局並不接納鄉事委員會的建議，原因是有關建議涉及進

行額外的工程和徵收私人土地，並會對附近的濕地構成

環境影響。

16. 鄧兆棠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 24小時開放
擬建的交匯處，副秘書長 (運輸 )3表示，政府當局須與內
地當局商討管制站的開放時間。她察悉委員的關注，並

答允於 2007年交匯處啟用前檢討其開放時間。至於鄧議
員詢問當局日後會否容許更多車輛出入落馬洲總站 (現
時的限制為 304部車輛 )，副秘書長 (運輸 )3表示，車輛
數目受到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下稱 “《環評條
例》 ”)(第 499章 )簽發的環境許可證所限制。就許可證的
規定作出任何更改，必須遵守《環評條例》所訂程序。

17.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3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

PWSC(2004-05)20 179GK 沙頭角管制站的擴建和沙頭角管制站的擴建和沙頭角管制站的擴建和沙頭角管制站的擴建和

改建工程改建工程改建工程改建工程

18.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曾於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

會 2004年 4月 2日會議上，徵詢委員對擬議沙頭角管制站
的擴建和改建工程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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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PWSC(2004-05)27 244RS 沙田顯田游泳池第沙田顯田游泳池第沙田顯田游泳池第沙田顯田游泳池第 2期期期期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20. 黃成智議員支持此項工程計劃，並認為政府當

局應加快顯田游泳池 (下稱 “游泳池 ”)的擬議擴建工程。他
又詢問，當局會否在游泳池提供如水力按摩池等特別設

施，供有需要人士使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 (康
樂事務 )3回應時表示，擬議興建工程預計可於 2005年 2月
展開，並於 2007年 3月完成。有關工程會按照嚴格的安全
措施進行，使游泳池可在最少的干擾下維持現有的服

務。他又表示，經擴建的游泳池會提供一個室內暖水按

摩池，適合殘疾人士及長者使用。

21. 黃成智議員詢問其他地區闢設暖水游泳池的情

況，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下稱 “首席
助理秘書長 (康樂及體育 )”)回應時表示，現時全港共有 6
個公共暖水游泳池可供使用。當局在決定應否闢設新的

暖水游泳池時會考慮不同的因素，包括是否備有所需資

源可供使用。他補充，政府當局已在最近一次與大埔區

議會舉行的會議上，答允考慮在該區闢設一個暖水游泳

池。

22.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8       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PWSC(2004-05)24 58MM 興建附設於瑪嘉烈醫院興建附設於瑪嘉烈醫院興建附設於瑪嘉烈醫院興建附設於瑪嘉烈醫院

的傳染病醫療中心的傳染病醫療中心的傳染病醫療中心的傳染病醫療中心

23.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曾於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

會 2004年 3月 8日會議上，徵詢委員對擬議興建附設於瑪
嘉烈醫院的傳染病醫療中心的意見。

24. 黃成智議員察悉葵青區議會擔心擬建的傳染病

醫療中心可能會危害鄰近居民的健康，詢問當局有否盡

力釋除葵青區議會的疑慮。 生褔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 ( 生 )2(下稱 “首席助理秘書長 ( 生 )2”)回應時表
示，政府當局曾分別安排葵青區議員兩次實地視察瑪嘉

烈醫院，以及深水 區議會議員與居民代表到該院進行

一次實地視察。在視察期間，有關人員向他們簡介擬議

工程計劃，以及當局擬採取何種措施，以防止傳染病從

醫院散播，  並避免潛在的環境污染問題。區議會議員及
居民代表普遍認同擬實行的措施已足夠，並無對此項工

程計劃提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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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黃成智議員又詢問有關處理傳染病疑似個案的

安排。他尤其關注到，擬建的傳染病醫療中心會否就疑

似個案闢設觀察病房，以盡量減少他們與確診個案接觸

的機會。九龍西聯網總監指出，入院觀察及調查的疑似

個案指那些病人曾與確診個案接觸及出現傳染病病徵的

個案。這些個案可能屬高傳染性。鑒於此等個案對其他

病人構成潛在威脅，故此須調往隔離病房。至於黃議員

關注到預防醫護人員感染傳染病並繼而將其傳染給家人

的措施，九龍西聯網總監指出，擬建的傳染病醫療中心

會為員工提供感染控制設施，包括更換外袍區、更衣室

及淋浴設施，讓醫護人員在離開該中心前可徹底進行清

潔。此外，該中心亦會闢設一個休息室，供醫護人員小

休及在輪值期間用膳。九龍西聯網總監又表示，除了當

值候命宿舍外，傳染病醫療中心內將不會闢設員工宿

舍，原因是醫護人員在非當值時間逗留在中心大樓內並

非可取的做法。擔心會將疾病散播給家人及親友的醫護

人員，可選擇在醫院提供的現有職員宿舍留宿。

26. 黃成智議員關注到，瑪嘉烈醫院所採取的措施

對預防傳染病 (特別是一些新發現的不知名疾病 )散播的
成效。首席助理秘書長 ( 生 )2回應時表示，擬議傳染病
醫療中心所採用的高效能空氣粒子過濾 (下稱 “空氣過濾 ”)
器業經測試證明，在消除空氣粒子及潔淨空氣以達至 “經
消毒 ”水平方面，效率最少達 99.97%。此外，該中心亦已
在排污系統加設廁所廢物自動消毒系統，以便先把病人

的排泄物以高濃度的氯氣消毒，然後才排放到公共污水

渠。首席助理秘書長 ( 生 )2又指出，空氣過濾器已是現
時在此環境下可採用的全球最先進科技，但政府當局會

密切監察對付新發現的病原體的有關科技發展，而一旦

發現新的傳染病，亦會即時進行風險評估。

27.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PWSC(2004-05)23 3MJ 在基督教聯合醫院在基督教聯合醫院在基督教聯合醫院在基督教聯合醫院 S座座座座
加設升降機及進行相關加設升降機及進行相關加設升降機及進行相關加設升降機及進行相關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28.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曾於 2004年 5月 27日將建議
在基督教聯合醫院 S座加設升降機及進行相關工程的資
料文件送交 生事務委員會委員參閱。

29.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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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3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

PWSC(2004-05)25 102ET 沙田第沙田第沙田第沙田第 11區的區的區的區的 1所直接所直接所直接所直接

資助計劃學校資助計劃學校資助計劃學校資助計劃學校 (中學 暨中學 暨中學 暨中學 暨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

30. 委員察悉，擬建中學工程計劃曾於工務小組委

員會 2004年 5月 4日會議上被否決，政府當局曾與該校的
辦學團體香港浸會大學 (下稱 “浸大 ”)就委員的關注作出
跟進，並再次提交建議，供委員審議。有關該項建議的

工務小組委員會文件擬稿已於 2004年 5月 28日送交立法
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教育事務委員會 ”)委員參閱。

31. 黃成智議員表示，鑒於沙田區的中小學學位供

應出現嚴重過剩的情況，而政府當局又沒有採取措施以

解決上述問題，民主黨的議員並不支持這項建議。他表

示，民主黨原則上支持提供直接資助計劃 (下稱 “直資 ”)
學校，但認為有關直資學校的規劃應能適當地顧及對有

關地區現有學校的影響。黃議員問及沙田區議會對此項

建議的意見。

32. 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 (2)(下稱 “教統局副秘書長
(2)”)表示，沙田區現有 27個中學空置課室。在此等 27個
空置課室當中，有 13個是在新校內，而該等新校在學校
啟用初期均未有全面開辦所有班級。至於餘下的 14個課
室，則分別分布於 6間學校，每間學校有 3個或更少的空
置課室。沙田區的中學學位空缺率僅佔沙田區學位總數

的 4.9%，而每個課室的平均學位空缺約為 1.8%。至於小
學學位供應問題，教統局副秘書長 (2)表示，沙田區共有
53間小學 (上下午班制學校當作兩間學校計算 )，其中有 29
間小學的兩個級別或以上出現班級超額收生的情況。每

個課室的平均學生數目為 32.6人，較 “活動 ”教學模式的標
準每班人數 32名學生稍多。小學學位空缺的總數約為
1 600個，相等於該區小學學位總數約 4%。教統局副秘書
長 (2)表示，政府當局於 2004年 1月就公營學校學位的規劃
及提供諮詢教育事務委員會後，已考慮到學位供求的最

新預測而修訂擬議建校計劃。她強調，由於要為家長及

學生提供真正的選擇，便有需要容許出現若干剩餘學

位。

33. 就此，教統局副秘書長 (2)表示，各校可能採用
不同方法計算其校的學位空缺率，因而造成教育統籌局

(下稱 “教統局 ”)所收集數字與學校上載於教統局網頁的
有關數據出現不一致的情況。政府當局會檢討有關情

況，將計算學位空缺的方法劃一，並會向學校發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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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的指引。黃成智議員促請政府當局糾正現時的情況，並

盡快向立法會議員提供準確的數字。

34. 教統局副秘書長 (2)回應黃成智議員詢問有關沙
田區的直資學校的數目時表示，現時該區共有 3間直資中
學。此外，在建校計劃下，不包括此計劃在內，沙田區

共有 3個直資學校建校計劃。

35. 劉江華議員表示，民建聯的議員支持在香港提

供直資學校，藉此為學生及其家長提供更多選擇，但他

們亦關注到本港學位供應過剩的情況。工務小組委員會

於 2004年 5月 5日否決此項建議後，民建聯的議員曾安排
兩次會議，與沙田區學校的校長及浸大和教統會的代表

會晤，跟進有關事宜。根據浸大所提供的資料，承諾取

錄居於沙田區的學生比率不會超逾 15%，即相等於每級別
取錄約 30名中學生及 23名小學生。民建聯的議員認為此
安排可以接受，並會支持此項建議。然而，劉議員關注

到浸大會如何盡力兌現其承諾，以及政府當局會如何承

擔其監察角色。教統局副秘書長 (2)回應時表示，浸大已
致函沙田區議會，確定其收生承諾。她請委員參考政府

當局提供的文件附件 5所載的實施安排，並指出浸大會於
每學年的 9月 15日前，向教統會匯報有關收生的資料。若
收生超逾 15%的限額，該校會立刻採取行動，將情況予以
糾正，或在下一個學年進行收生時作出調整。

36. 主席將議項PWSC(2004-05)25進行表決。12位委
對該項目投贊成票，6位委員投反對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的委員：

丁午壽議員 蔡素玉議員

朱幼麟議員 譚耀宗議員

黃容根議員 鄧兆棠議員

楊耀忠議員 石禮謙議員

劉江華議員 胡經昌議員

劉健儀議員 葉國謙議員

(12位委員 )

反對的委員：
李華明議員 鄭家富議員

涂謹申議員 羅致光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成智議員

(6位委員 )

37. 主席宣布此項目獲工務小組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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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8       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PWSC(2004-05)26 23EC 將軍澳第將軍澳第將軍澳第將軍澳第 65區的區的區的區的 1所直所直所直所直
接資助計劃學校接資助計劃學校接資助計劃學校接資助計劃學校 (中 學中 學中 學中 學
暨小學暨小學暨小學暨小學 )

38.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曾於教育事務委員會2004年
1月 30日會議上，就公營學校學位的規劃及提供諮詢該事
務委員會。有關該項建議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文件擬稿已

於 2004年 5月 28日送交教育事務委員會參閱。

39. 黃成智議員重申，民主黨的議員雖關注到本港

中學學位供應過剩的情況，但考慮到西貢區學位 (特別是
小學學位 )供應過剩的情況並沒有沙田區般嚴重，民主黨
的議員會在此項目表決時投棄權票。他又重申，民主黨

的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任何新學校工程計劃對有關地區

現有學校的影響作出全面評估後，才將有關建議的撥款

申請提交，以供審議及批准。

40.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41. 會議於下午 12時 1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6月 24日


